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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 年 7 月 18 日 14：00 时。 

    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50 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光华先生 

 

会议主要议程： 

一、参会股东资格审查 

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应当持身

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还应当提交

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二、会议签到 

 

三、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1、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及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介绍参加会

议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 

2、介绍会议议题、会议表决方式。 

3、推选表决结果统计的计票人、监票人。 

 

四、逐项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五、投票表决等事宜 

1、本次会议表决方法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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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表决。 

2、表决情况汇总并宣布表决结果。 

3、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 

4、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六、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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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计划利用钼铁冶炼产生的工业废渣压制标准砖、轻体砖、地面方砖及彩

砖等，该技术既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又减少了环境污染。为便于今后该技术的实

际应用，公司决定相应增加经营范围。调整后公司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金银

除外）冶炼。炉料，金属化合物，金属合金制品，五金矿产品的购销业务。工业

废渣制砖及销售业务。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金银除外）冶炼。炉料，金属化

合物，金属合金制品，五金矿产品的购销业务。 

现修正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金银除外）冶炼。炉料，金属化

合物，金属合金制品，五金矿产品的购销业务。工业废渣制砖及销售业务。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大会审议。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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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使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综合反映职位价值水平和责任，在保

障股东利益、实现公司与管理层共同发展的前提下，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核，决定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作出相应调整。调整方案

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姓名 职务 调整前税前年薪 调整后税前年薪 

1 郭光华 董事长 180000 1000000 

2 秦丽婧 副董事长 96000 500000 

3 夏江洪 董事、副总经理 96000 300000 

4 李玉喜 董事、副总经理 96000 300000 

5 吴壮志 独立董事 60000 60000 

6 杨朝晖 独立董事 60000 60000 

7 汤金样 独立董事 60000 60000 

8 谭刚 监事会主席 72000 150000 

9 朱辉 职工监事 72000 150000 

10 郭书山 监事 60000 60000 

11 徐立军 总经理 96000 450000 

12 苏广全 副总经理 96000 300000 

13 张绍强 副总经理 96000 300000 

14 张之全 副总经理 96000 300000 

15 王慧 财务总监 96000 300000 

16 张韬 董事会秘书 72000 150000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大会审议。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